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证券代码:601555� � � �编号:临2012-001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分公司获准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设立

１

家分公司的批复

》（

证监许

可

［

２０１１

］

１０８３

号

），

公司着手办理设立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事宜

。

近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

《

关于对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筹建情

况的验收报告

》（

苏证监机构字

［

２０１１

］

６７６

号

），

根据上述报告

，

公司南京分公司已具备开业条

件

。

南京分公司将在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领相关

《

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

》

后

，

正式开业

。

南京分公司的相关情况如下

：

分公司名称 负责人 经营范围 营业场所 联系电话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公司 李斌

管理江苏 （苏州除

外）的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中山南路

５０１

号江苏通服大

厦

７

楼

０２５－５２３６８６７８

特此公告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4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08

年

9

月被认定

为浙江省

2008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9

月

19

日

，

有效期为

3

年

。

近日

，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

浙江省财政厅

、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

合下发了

《

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所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

》（

浙科

发高

〔

2011

〕

263

号

），

根据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国科发火

〔

2008

〕

172

号

）、《

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

国科发火

〔

2008

〕

362

号

）

和

《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

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

国科火字

〔

2011

〕

123

号

）

有关规定

，

本公司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

审

，

资格有效期

3

年

。

根据相关规定

，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

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

。

目前

，

公

司正在积极办理减税相关手续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2-001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以电话

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新育先生主

持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和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合法有效

。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

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

2011

年

6

月

10

日

,

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以公司

2010

年年末总股本

128,400,

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据此

,

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298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23.92

元调整为

23.72

元

。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以及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董事韩明

、

安志钢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回避表决

,

其余

7

名董

事均参与表决

。

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权条件

,

确定

以

2012

年

1

月

5

日作为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

向

76

名激励对象授予

298

万份股票期权

。

《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

立意见

,

以及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董事韩明

、

安志钢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回避表决

,

其余

7

名董

事均参与表决

。

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

特此公告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2-002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上午

11: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以电

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胡兆明

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和

《

北京科锐配

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合法有效

。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

76

名激励对象具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资格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

2

号

、

3

号

》

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

,

并且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

《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全体监事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

特此公告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2-003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概述

1

、

2011

年

3

月

10

日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及其摘要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审查

。

2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的反馈意见

, 2011

年

12

月

13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北京科锐配电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

,

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3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

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时

,

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

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

行权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4

、

2012

年

1

月

5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议案

》

,

同意将首次授予的

298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23.92

元调整为

23.72

元

;

审

议通过了

《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

确定授予日为

2012

年

1

月

5

日

。

二

、

行权价格调整方案

2011

年

6

月

10

日

,

公司根据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以公司

2010

年年末总股本

128,40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据此

,

经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则计算得出的

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P=23.92

元

-0.2

元

=23.72

元

。

23.72

元为首次授予的

298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

预留的

32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确定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1

号

、

2

号

、

3

号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

,

符合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

号

、

2

号

、

3

号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因此

,

同意公司董事

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

四

、

律师意见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授权日的确定

、

授予条件

的满足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等事项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及

《

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的相关规定

,

且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

《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规定之授

予条件的情形

。

五

、

备查文件

1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4

、

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2-004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决定首次授予公司

76

名激励对象合计

298

万份股票期权

,

授予日为

2012

年

1

月

5

日

,

行权

价格为

23.72

元

。

一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

、

2011

年

3

月

10

日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及其摘要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审查

。

2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的反馈意见

, 2011

年

12

月

13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北京科锐配电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

,

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3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

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时

,

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

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

行权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4

、

2012

年

1

月

5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议案

》

,

同意将首次授予的

298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23.92

元调整为

23.72

元

;

审

议通过了

《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

确定授予日为

2012

年

1

月

5

日

。

二

、

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

一

)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根据公司

《

股权激励计划

》

,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

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

1

、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2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深交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4)

公司董事会认定严重违反公司有关制度的

。

(

二

)

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核实

,

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形

,

满足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

。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三

、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根据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按照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

,

经股东大会授权

,

董

事会将首次授予的

298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23.92

元调整为

23.72

元

。

除此以外

,

本次实

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其他差异

。

四

、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

授予对象

、

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

1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012

年

1

月

5

日

。

2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共

330

万股

,

占目前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2.57%

。

其中首次授予

298

万份

,

占本激励计划所涉及股票总数的

90.30%,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2.32%;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本次获授的股票期

权份数（万份）

占本次授予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韩明 董事、总经理

２０ ６．０６１％ ０．１５６％

安志钢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１５ ４．５４５％ ０．１１７％

申威 副总经理

１５ ４．５４５％ ０．１１７％

王建 副总经理

１５ ４．５４５％ ０．１１７％

朱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４．５４５％ ０．１１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共

７１

人）

２１８ ６６．０６１％ １．６９８％

预留期权数

３２ ９．６９７％ ０．２４９％

合计

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７０％

3

、

本次获受股票期权的

76

名激励对象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会第十三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确定的激励对象一致

,

未发生变化

。

4

、

行权价格

: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3.72

元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

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本

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1

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

五

、

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

六

、

股票期权成本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

,

公

司选择布莱克

-

斯科尔模型对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12

年

1

月

5

日

,

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17.41

元

,

则根据布莱克

-

斯科尔期权定价模型

(

相关参数选定如下

),

计算出首次授予的

298

万份

股票期权理论公允价值约为

976.21

万元

。

(1)

授权日的价格

S:17.41

元

(2012

年

1

月

5

日的收盘价格

17.41

元

)

。

(2)

行权价格

X:

本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人民币

23.72

元

。

(3)

剩余存续期限

T:

每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剩余存续期限分别为

2

年

、

3

年

、

4

年

。

第一期股票期权剩余存续期限为授予日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

为

2

年

;

第二期股票期权剩余存续期限为授予日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

为

3

年

;

第三期股票期权剩余存续期限为授予日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

为

4

年

。

(4)

期权标的股票价格的波动率

δ:

按授予日前一年交易日的股价测算年化波动率为

41.24%

。

计算波动率时选取的时间区间为

2011

年

1

月

4

日到

2012

年

1

月

4

日收盘价前复权

。

(5)

无风险收益率

Rf:

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来代替无风险收益

率

。

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

2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3.90%

代替在第一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

风险收益率

;

以

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4.50%

代替在第二行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

以

3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4.50%

和

5

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5.00%

的算术平均值

4.75%

代替在第三行

权期行权的股票期权的无风险收益率

。

(6)

分红率

:0.42

。

考虑到公司过往分红情况

,

暂以每股现金分红

0.1

元进行测算

,

分红率

=0.1/

行权价格

23.92=0.42

假设

,

首次授予的

298

万份股票期权相关的绩效考核指标可以顺利实现

,

所有激励对象全

部行权

;

根据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

》

的规定

,

公司预估测算了该期权成本对各期业绩

的影响

:(

单位

:

万元

)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合计

影响数

３６２．９６ ３６２．９６ ２５０．２８ １４０．１７ １１１６．３８

根据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

股份支付

》

的规定

,

本次授

予的

298

万份股票期权的成本应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则将影响

2012

年至

2015

年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

具体影响数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七

、

激励对象中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公司自查

,

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6

个月不存在买

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形

。

八

、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提

供贷款

、

担保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由激励对象自行解决

。

九

、

监事会对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

76

名激励对象具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资格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

2

号

、

3

号

》

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

,

并且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

十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根据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

忘录

1

号

、

2

号

、

3

号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

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

董事会确定首次授予

298

万份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2012

年

1

月

5

日

,

该授权日符合

《

管理

办法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

号

、

2

号

、

3

号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

,

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

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

2

、

公司首次授予的

76

名激励对象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符

合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

号

、

2

号

、

3

号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激励对象

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对象相符

。

3

、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

(

含税

)),

据此将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23.92

元调整至

23.72

元

,

符合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

号

、

2

号

、

3

号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综上

,

我们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2012

年

1

月

5

日

,

向

76

名激励对象授予

298

万份股票期权

,

并同意此次行权价格调整为

23.72

元

。

十一

、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授权日的确定

、

授予条件

的满足及行权价格的调整等事项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

及

《

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的相关规定

,

且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

《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规定之授

予条件的情形

。

十二

、

备查文件

1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4

、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2-005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

并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获得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

月

。

公司保证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

,

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9

月

24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

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1-039

号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部分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2012

年

1

月

4

日

,

公司已将其中

4,000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开户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

账号

:1100 1045 3000 5301 1840);

将剩余

4,000

万元归还至另一个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

开户行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

,

账号

:4058 2000 0181 9100

0878 22),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

至此

,

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

特此公告

。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2115 证券简称：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2-001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根据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

》（

国科发火

[2008]172

号

）

和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工作指引

》（

国科发火

[2008]362

号

）

和

《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有关事项的通知

》

（

国科发火

[2011]123

号

）

有关规定

，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

浙江省财政厅

、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和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

《

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所等

1125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复审的通知

》（

浙科发高

〔

2011

〕

263

号

），

认定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

江三维无线科技有限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紫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复审

，

有效期

3

年

。

根据

《

企业所得税法

》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将在有效

期内

（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享受企业所得税税率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的优

惠

。

特此公告

。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ST海龙 公告编号：2012-00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张志鸿先生主持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ST海龙 公告编号：2012-003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加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整个化纤行业市场低迷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紧张

，

为确保山东海龙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员工稳定

，

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

，

经山东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

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友好协商

，

双方拟签订委托加工协议

。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的议案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及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上述协议的签订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不属于关联交

易

。

一

、

总则

1

、

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甲方

"

）

提供用于生产加工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

，

并

保证按生产所需均衡供应

；

2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乙方

"

）

负责提供相应的场地

（

确定具体的存放区并

予以明确标识

）、

厂房

、

设备

、

劳动力和除甲方提供的原辅材料以外的原材料

、

辅助材料

、

包装

材料

，

并负责按照甲方要求的规格

、

数量和质量加工产品

，

产品全部交由甲方销售

。

3

、

乙方对甲方委托加工产品的投料

、

生产

、

交付进行独立管理和核算

，

并保证甲方对委托

加工产品的生产有充足的知情权

、

监管权

。

二

、

协议对方介绍

名称

：

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奎文区文化路

439

号

3

幢

312

房间

法定代表人

：

郑民

注册资本

：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物业管理

、

销售纺织原材料及制品

关联关系

：

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关系

：

三

、

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加工数量和加工费

双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原材料数量和双方确定的消耗定额确定加工产品数量

。

根据不同规格产品与生产的实际情况

，

由甲乙双方共同确定原材

、

物料消耗定额

（

消耗定

额一览表

），

按实际加工数量计算加工成本

。

除资产折旧以外的全部原辅材料

、

能源动力

、

包装

、

运输以及人工成本等费用

，

属于加工

产品成本

，

由甲方承担

。

2

、

价格确认和结算分配方式

（

1

）、

价格确认

甲方提供用于生产加工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采购价

、

加工产品的销售价

，

按市场即时公

允价格由甲乙双方共同确认

。

（

2

）、

结算方式

甲乙双方每月月底根据加工产品数量和消耗定额进行计算

，

对甲方实现的销售收入减去

双方确定的消耗定额计算的产品成本的差额部分

，

双方按

5

：

5

的比例进行分配

。

3

、

储运

、

保费

加工产品所需各种原辅材料运抵乙方仓库的运费

、

保险费

，

由甲方承担

；

乙方负责将制成

品运抵甲方指定地点

，

运保费由甲方承担

。

4

、

交货期

为保证乙方正常生产

，

甲方须在乙方场地储备两个月以上生产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

。

正

常生产所需的各种原辅材料

，

以乙方实际验收的数量为准

。

为使供应正常

，

乙方须把每月收到的

、

使用的以及月底库存的原辅材物料数量

，

在当月月

底

（

双方确定的盘存日

）

以收付存表方式通知甲方

。

乙方根据正常的生产工艺流程加工的产成品

，

按甲方的要求按时

、

按质

、

按量将产品发运

到甲方指定地点

。

以上条款若在执行中发生争议问题

，

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

5

、

验收标准

、

方法及对质量提出异议期限

限于甲方条件

，

到场的各种原材料以乙方检验部门的验收为准

，

根据验收结果确定消耗

定额

。

成品按甲方要求验收

。

6

、

包装

在本协议履行期间

，

乙方授权甲方使用乙方的的商标

，

且甲方不得使用其他商标

。

乙方按

标准进行包装

，

应适用于远距离运输

、

防潮

，

确保成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

7

、

公证

甲方提供的原辅材料

、

加工的产品及储存场地

、

原料投料时间

、

数量

、

批次等

，

由公证处予

以公证

，

公证费由甲乙双方平均分担

。

就公证内容

，

可由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变更

。

8

、

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暂定 个月

（

自

2012

年 月 日起至

2012

年 月日止

），

在协议有效期内

，

甲乙双方不与任何第三方达成同样的或类似的协议

。

协议期限届满时

，

如需续签

，

应在期满前

10

个工作日协商

。

9

、

保密

本协议履行期间

，

一方对于所获知的另一方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

不得向任何其他

第三方泄露

。

10

、

协议附件

（

1

）、

本协议附件包括

：

双方签署的与履行本协议有关的修改

、

补充

、

变更协议

。

（

2

）、

本协议附件构成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

，

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

（

3

）、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附件的有关规定

，

应按照本协议的违约责任条款承担法律责

任

。

11

、

违约责任

（

1

）、

因单方面原因造成本协议不能全部或部分或迟延履行

，

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500

万元

，

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

（

2

）、

非因双方过错

，

导致本协议依法解除时

，

双方均不承担责任

。

12

、

不可抗力

（

1

）、

任何一方遇有不可抗力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或迟延履行本协议

，

应自不可

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三日内

，

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

并最迟在事件发生之日起

三十天内

，

向另一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迟延履行的证明

。

（

2

）、

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采取一切措施减少损失

，

并在事件消除后立即恢复本协议的

履行

。

（

3

）、

本协议所称

"

不可抗力

"

是指不能预见

、

不能克服的客观事件

，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

害

，

如地震

、

火灾

、

洪水

、

风暴等

；

社会事件

，

如战争

、

民众骚乱等

，

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的就本协

议约定的委托加工事宜做出的可能对双方履行本协议权利义务发生影响的任何意见

、

指示等

均视为不可抗力

。

13

、

协议的解除

本协议因下列情况而解除

：

（

1

）、

一方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的有关规定行使解除权

。

（

2

）、

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履行无必要

。

（

3

）、

本协议解除后

，

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所受到的损失

，

本协议解除前未履行完

毕的遗留事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处理完毕

。

14

、

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双方发生争议

，

应协商解决

，

协商不成

，

则任何一方有权向协议签订地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15

、

未尽事宜

，

双方协商解决

。

16

、

本协议一式四份

，

双方各执二份

，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四

、

协议签订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订

，

将缓解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压力

，

维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连续

不中断及职工队伍稳定

，

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12-001

债券代码：126006� � � �债券简称：07深高债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的会议通知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

（

星期四

）

下午在深圳举行

。

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

，

出席及授权出席董

事

12

人

，

其中

，

董事杨海

、

吴亚德

、

李景奇

、

赵俊荣

、

胡伟

、

谢日康

、

赵志锠以及独立董事王海涛

、

区胜

勤

、

林钜昌亲自出席了会议

；

董事张杨以及独立董事张立民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分别委

托董事吴亚德以及独立董事王海涛代为出席并表决

。

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经与会董事推选

，

董事杨海担任本次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会议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

部事项

。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

由董事李景奇动议

，

其他董事附议

，

本次会议一致推选董事杨海为本公司董事长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组建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

战略委员会由董事杨海

（

委员会主席

）、

董事吴亚德

、

董事李景奇

、

董事赵志锠和独立董事林钜

昌组成

；

审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张立民

（

委员会主席

）、

董事赵志锠和独立董事区胜勤组成

；

薪酬委

员会由独立董事王海涛

（

委员会主席

）、

董事赵志锠和独立董事张立民组成

；

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

事王海涛

（

委员会主席

）、

董事杨海和独立董事林钜昌组成

；

风险管理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区胜勤先

生

（

委员会主席

）、

董事张杨和董事胡伟组成

。

上述决议均为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00548� �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12-002

债券代码：126006� � � �债券简称：07深高债

债券代码：122085� � � �债券简称：11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的会议通知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第六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

（

星期四

）

下午在深圳举行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

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由监事何森动议

，

其他监事附议

，

本次会议一致推选监事钟珊群为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2-001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4

日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公告了

《

江西特种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

公司全资子公

司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特矿业

"

）

以人民币

343

万元的价格收购宜春银

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锂公司

"

）

97%

的股权

，

收购对手方为自然人辛毅敏

。

收

购完成后

，

江特矿业持有银锂公司

97%

的股权

；

自然人股东辛毅敏持有

3%

的股权

。

2011

年

12

月

27

日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江特

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

》，

同意江特矿业以人民币

343

万元的价格收购银锂公司

97%

的股权

，

收购对手方为自然人辛毅敏

。

2012

年

1

月

5

日

，

公司收到银锂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通

知

，

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

注册号

：

360900210010165

名 称

：

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江西宜春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

翟忠南

注册资本

：

100

万元整

实收资本

：

100

万元整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

含锂矿石

、

锂云母矿石粉的加工及产品研发

、

生产

、

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从其规定经营

）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2-002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意向性

《保供协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17

日

，

公司披露了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意向性

《

保供协议

》

的公告

》（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编号为

"

临

2011-035"

号公告

），

其中承诺每月披露一次该协议

的履行情况

，

现将

2011

年

12

月份该协议履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按该

《

保供协议

》

约定

：

从

201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

，

公司每月确保向对方供给金额为

1905.73

万元的起重电动机

。

2011

年

11

月

24

日

，

公司与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起重机械分公司签订了

2011

年

12

月份供货销售合同

，

合同金额为

1131

万元

，

实际履行金

额为

832.8

万元

，

确认的销售收入为

832.8

万元

（

含税

）。

差异原因分析

：

1

、《

保供协议

》

为意向性协议

，

协议约定的金额是对方对公司提出的最高保障供货金额

，

每月实际签订合同的金额因市场等原因存在不一致的可能

，

公司已在

《

保供协议

》

公告中进

行过风险提示

。

2

、

合同金额是对方在上月依据下个月生产情况预测的基础上与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

，

对方因为市场

、

消化库存等原因

，

实际交货存在一些偏差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5

号

《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最新

规定

：

上市公司应在每个季度结束后

5

个交易日内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持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

行情况

。

因此

，

公司由之前的每月披露一次该协议履行情况变更为每季度披露一次

，

下一次

披露时间为

2012

年

4

月的前

5

个交易日

。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01月06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2-003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1

月

5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朱

军

、

卢顺民一致行动人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特实业

"

）

通知

，

江特实业于

2012

年

1

月

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

，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

1

、

增持人

：

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

2

、

增持目的及计划

：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前景的

信心

。

江特实业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

（

自

2012

年

1

月

5

日起算

），

将视资本市场情况再决定是否增

持公司股份

，

但增持公司股份总额最低不低于

200,000

股

，

最高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

3

、

增持方式

：

根据市场情况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

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

4

、

本次增持的情况

：

江特实业于

2012

年

1

月

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本公司股份

100,000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047%

。

本次增持前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

、

卢顺民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3,264

股和

38,016

股

，

朱军

、

卢顺民通过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

份

61,321,512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8.90%

。

本次增持后

，

朱军

、

卢顺民合计控制本公司

28.98%

的股份

。

5

、

本次增持价格

：

本次增持价格约为

13.7

元

。

6

、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

7

、

其他说明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军

、

卢顺民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公司将继续关注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0531� � � �证券简称：穗恒运A� � � �公告编号：2012-001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今日

，

本公司收到

《

广东省公安厅逮捕通知书

》（

粤公刑捕通字

[2012]1

号

）。

黄中发先生

因涉嫌受贿罪

，

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批准

，

于

2012

年

1

月

4

日被广东省公安厅逮捕

。

根据中共广州开发区工委组织部

《

关于黄中发同志免职的通知

》（

穗开组干

〔

2011

〕

40

号文件

），

已免去黄中发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职务

。

公司正根据

《

公司

法

》

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按程序办理变更董事长及变更董事的相关事宜

。

根据公司

2011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告

，

在公司董事长黄中发先生不能履行职务期间

，

由副董事长

陈辉先生履行职务

。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

公司将做好相关事项的持续披露工作

。

特此公告

。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601988� � � �股票简称:中国银行 编号:临2012-001

转债代码:113001� � � �转债简称:中行转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发行的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张中行转债（代码

１１３００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进入转股期。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有

６

，

３８０

张中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７０

，

８４８

股，

其中，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转股股数为

１０

，

０２７

股。中行转债尚有

３９９

，

９９３

，

６２０

张未转股，占中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４％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

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

类别

变动前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期变动

增加

变动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占总股本

比例

Ａ

股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０４７

，

１５７ ７０．０４％ １０

，

０２７ １９５

，

５２５

，

０５７

，

１８４ ７０．０４％

Ｈ

股

８３

，

６２２

，

２７６

，

３９５ ２９．９６％ ０ ８３

，

６２２

，

２７６

，

３９５ ２９．９６％

合计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２３

，

５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２７ ２７９

，

１４７

，

３３３

，

５７９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８

，

７０１

，

４１９

，

５４１ ６７．６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２９

，

２１８

，

３０９ ０．１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９５

，

７５９

，

４３２ ０．０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４７

，

２０１

，

４８２ ０．０５％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１５

，

９８３

，

４９１ ０．０４％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铝业公司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０．０４％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９０９

，

０００ ０．０３％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

，

８０２

，

１００ ０．０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４２

，

１４４

，

５９３ ０．０２％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